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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煤炭工业局
湘工发〔2011〕51号

关于加强全省煤矿工会
群众安全监督检查工作的通知

各市州总工会、煤炭管理部门、煤炭工会，各煤矿安全监察分局，省直属煤矿企业并同级工会：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安全生产方针，加强煤矿企业工会群众安全监督检查基础工作，充分发挥煤矿工会群众安全监督检查员的作用，促进煤矿安全生产，保障煤矿职工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建立健全煤矿工会组织

建立健全煤矿工会组织，是开展煤矿工会群众安全监督检查工作的前提和保障。各市州总工会、煤炭管理部门、煤炭工会，各煤矿安全监察分局，省直属煤矿企业要努力推动辖区内煤矿依照《工会法》和《企业工会工作条例》的规定，于2012年6月底前建立健全工会组织。煤矿成立工会组织必须报当地总工会批准，并依法取得工会社会团体法人资格；工会委员会必须经过工会会员大会或会员代表大会民主选举产生。煤矿企业主要负责人及其近亲属不得作为本企业基层工会委员会成员人选，更不得兼任煤矿工会负责人；煤矿企业要按照《工会法》和《企业工会工作条例》的规定做到工会人员配备、经费和工作三到位。

二、加强煤矿工会群众安全监督检查工作

煤矿工会群众安全监督检查委员会（简称煤矿工会群监会），是煤矿工会组织履行安全卫生监督职能的专门机构，主要任务是促进企业安全发展，维护职工安全健康权益。各煤矿企业要在2012年8月底以前，按照中华全国总工会、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关于印发〈特聘煤矿安全群众监督员管理办法〉的通知》（总工发〔2011〕57号）的要求，建立健全煤矿工会群监会，并报湖南省煤炭系统工会群众安全监督检查委员会办公室备案，取得煤矿企业工会群众安全监督检查工作合格证；配备好本煤矿工会小组群众安全监督检查员（简称群监员），并领取《特聘煤矿安全群众监督员》聘任证书。

煤矿工会群监会要按照《全国煤炭系统工会群众安全工作条例》的规定和要求，认真执行群监工作制度；全面履行群监工作职责；逐步建立和完善群监工作网络体系，落实群监员待遇；加强井口接待站建设，不断完善群监接待工作体系；强化源头参与和现场监督检查，督促煤矿企业认真贯彻落实安全生产和职业卫生法律法规，努力提高群监工作效果。

非公有制煤矿工会群监会要针对当前煤矿职工劳动保护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重点督促煤矿按照国家标准统一购买、发放、管理职工劳动防护用品，监督防尘口罩、安全帽、纯棉工作服、矿用胶鞋和自救器的质量和按时发放，杜绝煤矿发钱、职工个人乱买的现象；同时要督促煤矿加强职工劳动防护用品使用的管理，建立健全规章制度，加强培训和指导，引导职工统一穿戴，坚持配戴，正确使用，消除乱穿戴、不配戴、不会用的痼疾。重点督促煤矿企业加强职业病防治工作，加强粉尘产生的源头防控，降低工作面粉尘浓度，增强个体防护能力，减少尘肺病发病机率；加强职工健康检查，建立岗前、在岗和离岗职工健康检查制度；积极参加工伤保险，让职业病患者得到良好救治。重点督促企业改善职工生产生活条件，建立井口洗衣房，配备服务员搞好服务；建立班中餐食堂，提高班中餐标准，把热饭热菜送到工作面、送到工人手中；改善职工住宿条件，活跃职工文化生活，让非公有制煤矿职工有一个安静舒适的休息场所和愉快生活的良好环境。

三、加强督促检查
各市州总工会、煤炭管理部门、煤炭工会，各煤矿安全监察分局，省直属煤矿企业要充分认识到建立健全煤矿工会和煤矿工会群监会的工作是夯实煤矿安全生产群众基础、实现煤矿安全生产的重要途径，是强化煤矿安全管理工作的有效补充，是煤矿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要采取有效措施督促和指导煤矿建立健全基层工会组织和工会群监会，要深入煤矿调查研究，指导煤矿工会群监会积极履行职责，扎实开展煤矿群众安全监督检查工作。要把煤矿工会组建工作列入煤矿党建工作内容，积极推广工会班子成员和党组织班子成员交叉任职，党组织书记和工会主席、群监会主任“一人兼”的模式，推动煤矿党、工共建工作。要健全督促检查机制，煤矿建立健全工会组织和工会群监会的情况纳入煤矿安全监察、监管、监督检查范围，实行挂牌销号管理，确保应建必建。煤矿企业要把煤矿工会群监工作列入煤矿安全工作内容，在工作部署、资金安排、工作检查、工作考核、工作总结等方面与行政安全工作做到一视同仁。省总工会、湖南煤监局、省煤炭工业局和省煤炭工会将适时联合组织工作督查，并于2012年第三季度联合进行全面检查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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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省煤炭工业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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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报：全国总工会，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国家煤矿安监局，中国煤炭协会，省安委会。
抄送：中国能化工会，省煤炭工会。

发送：产煤县煤炭管理部门，煤矿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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